新建字〔2025〕26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4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刘廷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的议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城镇老旧小区是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建成于2000年以前）、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但房屋结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城市、县城（城关镇）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我市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单元加装电梯。具体实施原则、责任主体、资金筹措及操作流程等事项，均依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2020〕44号）和市住建局印发的《进一步促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措施》（新建〔2025〕40号）的规定执行。

一、关于完善资金筹措机制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2020〕44号）中已明确资金筹措机制，根据相关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的电梯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使用登记证后一年内，业主可以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存储余额不足的，可以提取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存储余额(仅限提取需个人分摊部分的金额)；经专有部分占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可以申请使用业主分账户中的维修资金，使用后的分户账面余额不应低于应当归集额度的30%；支持各类金融租赁、融资租赁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鼓励通过“企业投资、受益业主付费”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加装电梯工作。同时在我局最新制定的《进一步促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措施》中，进一步对资金筹措渠道进行了明确：有条件的原产权单位或者原房改售房单位（不包括本级财政拨款的预算单位）可给予支持。鼓励符合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小区加装电梯，可使用国家补助资金用于部分基础工程。

二、关于健全协商共治平台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各区政府应成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及其日常工作机构，负责辖区范围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具体审批监管等工作。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宣传、业务指导、矛盾协调等工作；根据《进一步促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措施》要求，“一户申请即启动”，申请单元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的，由社区（村）启动征询相关业主意愿工作，指导监督业主组织（业委会或物管会）组织业主进行表决，业主同意比例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可签订加装电梯协议。

三、关于优化技术实施方案 
目前，为规范和指导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工作，省住建厅经大量调查研究、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已发布我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河南省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技术标准》，对结构设计、机电设备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我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均可按照省级技术标准执行。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引导各县（市、区）加强相关政策宣传，积极推广加装成功案例，有序推进我市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让更多居民尽早享受到电梯带来的出行便利。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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